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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孩是天主給予家庭的賞賜。因著父

母親的愛，小生命得以開始、誕生和

成長。在嬰孩整個成長過程中，他是

天主創造人、維持人的生命，以及塑

造人的見證。

嬰孩誕生於家庭，表示人的團體才是

受託照顧新生命的適當地方。不但是

父母，連親屬、朋輩、族群，以致整

個社會無不視嬰兒的誕生是喜事，同

時也在各自的層面上，給父母支持，

分擔父母養育新生命的工作。

香港近日制定不公平對待內地孕婦的政

策，所涉及的議題相當複雜，可見諸於

本刊其他文章。然而，令人慨嘆的現象

是，社會逐漸普及了一些態度，完全與

「小生命是恩賜」背道而馳。這些態度

對內地待產婦女充滿敵意及岐視，於是

乎懷孕者盡招白眼，這種敵視態度也波

及嬰兒，他們都被視為「外人」及「負

擔」。從誕生開始，這群新生命便身處

一個冷酷無情的社會，仿佛在說：「這

些人不在這裡出生更好，無謂花耗我們

納稅人的資源，將來也佔用我們的中小

幼學位。」

雖說香港社會有需要就內地產婦來港分

娩制定措施，但以排斥之心去制定，抑

或以珍惜小生命的態度，所研訂出來的

政策就不一樣。政策反映這個社會是把

生命當作行政一環般去處理，抑或以愛

心及尊重人性的精神去處理。

目前的政策是在「說不」的大前題下，

以高收費試圖拒國內孕婦於門外，結果

是製造了階級特權，內地居民只要負擔

得起，就可以在香港分娩，連港人內地

妻子也需繳付沉重的費用，這政策無

形中否認相隔兩地家庭的合法地位，

妨礙家庭團聚，剝奪他們在社會享有

的合理權利。

內地產婦選擇香港，以教會角度看來，

可被視為「關顧遷移者」教導的具體應

用。無論是往國外移居，或在國內遷

移，教會認為都應該尊重遷移者的決

定，並在牧民上照顧他們的需要。內

地產婦來香港分娩，為嬰孩取得香港身

份，這決定應該受到尊重。香港的政策

應該是有秩序地、公平及公開地，協助

產婦們，而不是目前一邊堵塞，一邊看

錢分上，玉成有權有勢者，這樣的價值

觀配不上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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